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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47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97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商务局：

吴禹成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电商直播行业规范快速发展的

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是开展社会宣传，增强直播销售从业者法律意识。围绕助

力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，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增强服务

意识，积极发挥行政指导作用，加大对《电子商务法》《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《广告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社会宣

传力度，教育引导网络直播销售商家、主播、平台以及其他参与

各方，进一步明晰权利义务与责任，增强法律意识，规范网络直

播销售行为。

二是畅通维权机制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消费者可以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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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15 热线、邮寄信件、电子邮箱、来人来访等形式向市场监管

部门反映在网络直播带货消费领域中遇到的涉及商品价格、广告

宣传、产品质量、售后服务等方面问题；我局严格按照《市场监

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及时开展线索的核查

和处置信息反馈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；对消费者反映涉及非市

场监管职能的线索，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移送。

三是强化执法办案，构建社会共治氛围。网络直播销售作为

当前新兴销售模式，其整个销售过程中受众多法律、法规调整管

辖。我局加强与网信办、“扫黄打非办”、公安局、工信局、广电

局等部门协作，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构建社会共治氛围。同

时加强内部分工合作，深入探讨网络直播的监管方向，主动巡查

直播线索，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开展

执法办案，树立典型案例。2022 年以来，我局在网络市场领域围

绕网络直播、产品质量、不正当竞争、虚假违法广告等方面共查

处违法案件 196 件，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删除违法商品信息 43 条，

责令停止平台服务的网店 78 个次，有效净化了全市网络市场环

境和消费环境。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，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，提

升执法办案的社会威慑力，有效治理网络直播销售行业乱象，促

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发展，不断规范网络直播销售活动。

附件：关于第 97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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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李丹锋

联系电话：13808515253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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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97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吴禹成委员：

第 97 号《关于推进电商直播行业规范快速发展的建议》已

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 逐步形成内外结合的电商直播综合管理制度

已完成事项

我局加强与网信办、“扫黄打非办”、公安局、工信局、

广电局等部门协作，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构建社会

共治氛围。同时加强内部分工合作，深入探讨网络直播

的监管方向，主动巡查直播线索，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

中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开展执法办案，树立典型案

例。2022 年以来，我局在网络市场领域围绕网络直播、

产品质量、不正当竞争、虚假违法广告等方面共查处违

法案件 196 件，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删除违法商品信息 43

条，责令停止平台服务的网店 78 个次，有效净化了全

市网络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。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，向

社会公布典型案例，提升执法办案的社会威慑力，有效

治理网络直播销售行业乱象，促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发

展，不断规范网络直播销售活动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 探索建立“晋江电商直播积分”信用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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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事项
不涉及我局职责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三

完善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保护机制

已完成事项

我局畅通维权机制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消费者可以

通过 12315 热线、邮寄信件、电子邮箱、来人来访等形

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在网络直播带货消费领域中遇

到的涉及商品价格、广告宣传、产品质量、售后服务等

方面问题；我局严格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

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及时开展线索的核查和处置信息

反馈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；对消费者反映涉及非市场

监管职能的线索，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移送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